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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2樓
承辦人：呂佳華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8962
傳真：(02)89650646
電子信箱：AF5727@ms.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3月5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府工使字第115041328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三 (0413285_內授國建管字第11508015061號.pdf)

主旨：有關內政部強化各類消費場所建築物之安全維護裝置設置

事宜一案，請轉知所屬並配合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內政部115年2月9日內授國建管字第11508015061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依前開函說明（略）：「為確保使用者於使用建築物公共

空間時之安全性及空間品質，減少因空間規劃衍生之安全

事件，本部已於96年1月11日台內營字第0950807596號令增

訂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四章之一建築物安全維

護設計，……並自96年7月1日施行。……惟因建築技術規

則之修正不溯及既往，有關於96年7月1日施行前已申請建

造執照但尚未取得使用執照之建築物，請貴管輔導建議起

造人參酌上開規定辦理變更設計。至已領得使用執照之建

築物，得視安全維護需求，參酌該規定檢討。為強化建築

物安全維護裝置設置規定，……如涉屬於前揭規定施行後

之建築物，應落實本編規定之執行，至前揭規定施行前已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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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得使用執照之建築物，得視安全維護需求設置，已設置

之裝置維持其正常使用，以維護消費者使用安全。」。

三、檢送內政部115年2月9日內授國建管字第11508015061號函

影本供參。

正本：新北市政府各一級機關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工務局局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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